
第8条�数量限制和非关税壁垒以及卫生与植物卫
生措施

1.�各一方应不采取或维持对另一方任何商品的进口的禁止或数量限制，
或对运往另一方领土的任何商品的出口的禁止或数量限制，除非根据其
世界贸易组织权利和义务或本协定其他规定。

2.�各一方应确保其非关税措施的透明度，使其不是为了或旨在对一方之
间的贸易造成不必要的障碍而准备、采纳或应用的。各方应在本协定生
效后尽快确定非关税壁垒以供消除。这些非关税壁垒的消除时间表应由
所有各方共同商定。

3.�各方承认透明度对于技术性贸易壁垒和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法规的重要性，
如世界贸易组织关于技术性贸易壁垒和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协定中所规定的，
包括法规和标准的准备、采纳通知程序以及任何卫生与植物卫生事件的发生
通知，以减少其对贸易的负面影响，并保护人类、动物或植物的生命或健康。
每一方应指定其联系点，以便就与本条相关的查询作出答复。

4.�执行委员会下属设立一个关于技术性贸易壁垒（TBT）和卫生与植物
卫生措施（SPS）（以下简称“TBT和SPS工作组”）的工作组，以处理与
本文实施相关的问题，并通过相互合作和双边磋商促进贸易和保护人类、
动物或植物的生命或健康。TBT和SPS工作组应包括来自农业、渔业、畜
牧业和工业机构及其他相关机构的政府官员。TBT和SPS工作组应制定其
工作范围，并至少每年召开一次会议或由缔约方相互同意的其他时间召
开。

第9条�保障措施
1.�每个是世界贸易组织成员的一方保留其根据1994年关税及贸易总协定
第十九条和世界贸易组织保障措施协定享有的权利和应尽的义务。根据
1994年关税及贸易总协定第十九条和世界贸易组织保障措施协定采取的
行动不应受框架协定下的争端解决机制协定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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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关于东盟-韩国自由贸易协定的保障措施，一方应在该商品的过渡期内
有权发起该措施。商品的过渡期应从本协定生效之日起开始，并应于该
商品关税减让/消除完成之日起七（7）年后结束。

3.�根据本条以下各段的规定，一方如因本协定项下所承担的义务，包括
关税让步，而受到影响，或如因不可预见的发展以及本协定项下所承担
的义务的效果，某商品从给予该商品关税让步的其他方进口的数量增加，
绝对或相对于国内生产而言，且在进口方领土内生产的同类或直接竞争
商品的生产业受到实质损害或威胁受到实质损害，一方可自由采取东盟-
韩国自由贸易协定保障措施。

4.�如采取东盟-韩国自由贸易协定保障措施，采取该措施的一方可以：
(a)�停止进一步降低本协定对该商品规定的任何关税税率；或�(b)�将有
关商品的关税税率提高至不超过以下较低者：(i)�采取行动时该商品适
用的最惠国关税税率；以及�(ii)�本协定生效日前一天该商品适用的最
惠国关税税率。

5.�任何东盟-韩国自由贸易协定保障措施可维持最长三年（3）的初始期
限，并在根据第6段所述程序确定该措施继续有必要防止或纠正严重损害、
促进调整且存在国内产业正在调整的证据时，可延长不超过一年的期限。
尽管对商品实施的东盟-韩国自由贸易协定保障措施的期限如何，此类措
施应在该商品的过渡期结束时终止。

6.�在适用东盟-韩国自由贸易协定保障措施时，缔约方应当采用世界贸易
组织保障措施协定规定的保障措施适用规则，包括临时措施，但除外第
5条规定的数量限制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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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世界贸易组织保障措施协定第9条、第13条和第14条。因此，世界贸易组织保
障措施协定的所有其他规定，应作相应调整，成为本协定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7.�东盟-韩国自由贸易协定保障措施不得针对源自一方领土的产品，只要
该产品在进口方中占有关产品的进口份额不超过3%的总进口量。

8.�在根据世界贸易组织保障措施协定第8条寻求对东盟-韩国自由贸易协
定保障措施的补偿时，有关各方应寻求执行委员会的翰旋，以确定在本
协定下采取保障措施的一方与受该措施影响的出口方之间存在的实质等
效的让步水平。由此产生的翰旋程序应在东盟-韩国自由贸易协定保障措
施实施之日起九十（90）天内完成。

9.�在一方终止对某产品的东盟-韩国自由贸易协定保障措施时，该产品的
关税税率应为根据该方附件1和2中提供的关税减让和消除计划，在未采
取该措施的情况下本应生效的税率。
10.�不论本条有何规定，任何一方不得对正在根据1994年关税及贸易总
协定第十九条和世界贸易组织保障措施协定采取行动的货物实施东盟-韩
国自由贸易协定保障措施。当一方打算根据1994年关税及贸易总协定第
十九条和世界贸易组织保障措施协定对正在实施东盟-韩国自由贸易协定
保障措施的货物采取行动时，它应在根据1994年关税及贸易总协定第十
九条和世界贸易组织保障措施协定将采取的行动实施之前终止东盟-韩国
自由贸易协定保障措施。
11.�所有各方之间以及向执行委员会就任何东盟-韩国自由贸易协定保障
措施交换的官方通信和文件都应采用书面形式，并使用英语。

第10条�维护国际收支的措施
当一方处于严重的国际收支和外部金融困难或面临此类困难时，根

据1994年关税及贸易总协定，包括GATT国际收支条款谅解，它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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